附件8
2020年职业和放射卫生监督抽查计划

一、放射诊疗机构监督
检查放射诊疗机构建设项目管理情况，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职业病人管理情况，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况，放射治疗管理情况等。

二、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及放射技术服务机构监督
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及放射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否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

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

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是否伪造、变造、转让或者租借资质，已经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继续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是否按照规定申请资质证书变更、补发，是否超出资质批准的业务范围和区域从事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是否存在出具虚假或者失实的职业卫生技术报告或其他虚假证明文件，是否依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开展技术服务相关工作，专业技术人员是否符合工作要求，质量控制是否符合工作要求等。 

四、工作要求
（一）各区卫生健康委应严格按照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附表1），开展本年度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要加强培训，制订方案，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与日常监管紧密结合，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法查处。
（二）各区卫生健康监督机构按照职业和放射卫生日常监督检查表内容完成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任务，并将检查情况及时上传监督平台。
（三）市卫生健康监督所负责对全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各区监督机构配合，并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有关专家参加检查，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在卫生监督信息平台填报汇总表（附表2）。

国家监督抽查任务应于2020年11月15日前完成，各区将全年工作汇总表（附表3、4）和工作总结发送到wsjdszfk@wjw.beijing.gov.cn。

联系人及电话：
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于磊  83366886，赵宇 83366867
附表：1.2020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放射技术服务机构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2.2020年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3.2020年放射诊疗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4.2020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和放射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附表1
2020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监督检查对象
	抽检 比例
	检查内容
	备注

	1
	放射诊疗机构
（含中医医疗机构）
	20%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2.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3.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4.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5.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6.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7.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8.职业病人管理情况；9.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10.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11.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况；12.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2
	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机构
	各20%
	1.职业病诊断机构是否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2.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3.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4.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5.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6.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7.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8.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9.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3
	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100%
	1.放射技术服务机构是否持有效资质（批准）证书；2.是否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3.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4.人员、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5.是否存在出具虚假文件情况。
	

	4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100%
	1.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2.是否伪造、变造、转让或者租借资质；3. 已经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继续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4.是否按照规定申请资质证书变更、补发；5.是否超出资质批准的业务范围和区域从事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6.是否存在出具虚假或者失实的职业卫生技术报告或其他虚假证明文件；7.是否依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开展技术服务相关工作；8.专业技术人员是否符合工作要求；9.质量控制是否符合工作要求。
	


附表2
2020年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辖区内单位总数
	检查单位数
	合格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不合格情况
	立案
件数
	行政处罚情况
	行政命令

	
	
	
	
	
	资质证书
	资质条件
	技术服务执行
	
	警告
单位数
	罚款
（万元）
	没收违法
所得
（万元）
	吊销机构资质单位数
	责令
改正
单位数
	撤销机构资质单位数

	
	
	
	
	
	无资质擅自从事单位数
	伪造、变造、转让或者租借资质证书单位数
	不符合资质条件单位数
	未按照规定申请资质证书变更、补发单位数
	超出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区域从事单位数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单位数
	不符合技术服务相关工作要求单位数
	不符合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要求单位数
	不符合质量管理要求单位数
	
	
	
	
	
	
	

	甲级
	
	
	
	
	
	
	
	
	
	
	
	
	
	
	
	
	
	
	
	

	乙级
	
	
	
	
	
	
	
	
	
	
	
	
	
	
	
	
	
	
	
	

	丙级
	
	
	
	
	
	
	
	
	
	
	
	
	
	
	
	
	
	
	
	

	合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审核人：        
附表3
2020年放射诊疗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单位
类别
	辖区内单位总数
	检查单位数
	不合格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放射诊疗场所及其防护措施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放射诊疗设备及配套设施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放射工作人员管理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开展放射诊疗的人员条件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放射事件预防处置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职业病人管理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核医学诊疗过程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放射性同位素管理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放射治疗过程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管理制度不符合有关规定单位数
	案件查处数
	罚没款金额（万元）

	放射诊疗机构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审核人：         
附表4
2020年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及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辖区内单位总数
	检查单位数
	不合格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出具的报告书、诊断证明书不符合相关要求单位数
	技术人员不能满足工作要求单位数
	仪器设备场所不能满足工作要求单位数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质量控制、程序不符合相关要求单位数
	档案管理不符合相关要求单位数
	管理制度不符合相关要求单位数
	劳动者保护不符合相关要求单位数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不符合相关要求单位数
	案件查处数
	罚没款金额（万元）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职业病诊断机构
	
	
	
	－
	
	
	
	
	－
	－
	
	
	

	放射技术服务机构
	
	
	
	
	
	
	－
	－
	－
	－
	   －
	
	

	合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审核人：       
3

